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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全市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培训班暨

《珠海市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

管理办法》宣贯的通知
各区(功能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市城乡防洪设施管理和技术审查中心，市水库管理中心，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珠海洪湾中心渔港发展有限公司，市水务协会各会员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水利系统质量与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全面落实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指导责任和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预防和减少质量与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根据国家、省、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及我局2018年工作计划安排，决定举办全市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培训班暨《珠海市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宣贯会议。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
（一）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王电波调研员总结2017年水利系统质量与安全工作，部署2018年水利系统质量与安全工作。

（二）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林粤海局长就进一步做好水利系统质量与安全工作、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工作、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进行再动员。

（三）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建管科郭家圣同志宣贯《珠海市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

（四）理论授课——《水利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控》《水利工程施工阶段主要建设管理程序及施工档案管理》《质量与安全生产事故典型案例分析与防范对策》。

二、培训时间
2018年6月14日8：30—17：00（星期四）全天。如有时间变动，另行通知。

三、培训地点
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1楼会议室（联系人：林华钢，电话：13825603366）。

四、参加培训人员
（一）各区(功能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市城乡防洪设施管理和技术审查中心、市水库管理中心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质量与安全工作的负责人；

（二）各区基层水管单位负责人；

（三）全市在建水利工程法人单位项目负责人、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监理单位总监；

（四）市水务协会会员单位各1名代表。 

各单位参加培训人员名额见附件，总计约160余人。

五、有关事项及要求
（一）各相关单位务必高度重视此次培训，我局将对相关单位所辖水利设施及在建项目单位负责人参加培训情况纳入年度质量安全检查范围。

（二）本次培训不收取任何费用，培训当天中午由会务组统一安排工作餐。

（三）各单位统一汇总参训人员，并于6月11日12点前将报名表发送至市水务工程质量监督站邮箱zhswjdz@163.com（每个单位务必报一名负责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黄建军，电话：2267905，手机：13902861802。

附件：1.全市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培训班暨《珠海市水利建设

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宣贯人员分配名额

2. 全市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培训班暨《珠海市水利建设

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宣贯参加人员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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